	

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附設長榮海事博物館
2026第十四屆彩繪船奇─全臺小學暨幼兒園繪畫比賽 
幼兒園組報名表

	姓 名
	
	年    齡
	

	學生所屬學校
	                     縣（市）　　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

	班 級
(以114年9月學籍為主)
	                     班
	作品名稱
	

	團體報名名稱
(非團體報名者免填)
	
	指導老師姓名
(如無指導老師免填)
	

	指導老師Email
(如無指導老師免填)
	
	指導老師電話
(如無指導老師免填)
	

	家長聯絡方式
	家長姓名：
與參賽者關係：
聯絡電話：
E-mail：

	如何得知本活動訊息
	 □學校 □海博館網站 □海博館FB □親友 □縣市政府公告
□畫室/美術班-指導老師:＿＿＿＿ □其他網站平台:＿＿＿＿

	編    號
	(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)


（各項欄位請務必填寫詳實，以免影響參賽權益）
個人資料保護聲明暨著作財產權讓與、肖像授權同意書
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附設長榮海事博物館 （以下簡稱「海博館」） 基於「彩繪船奇─全臺小學暨幼兒園繪畫比賽」活動之需要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和法定代理人之識別類(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聯絡電話、地址)及社會情況類(學校、年級)等個人資料，並同意由海博館將得獎作品製作成畫冊或展覽，內容包括：畫作、主題、講評、學校、組別、姓名；且同意海博館得將上開內容刊登於其他刊物及廣告文宣上。
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授權海博館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及著作，由拍攝者使用於彩繪船奇─全國小學暨幼兒園繪畫比賽相關活動宣傳報導資訊上。並同意上述活動宣傳報導（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），該拍攝者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。
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，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海博館，並承諾對海博館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海博館對得獎作品擁有重製、編輯、散布、廣告宣傳、刊印、公開展示等權利，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注意事項：
一、本同意書不予退還您或您的法定代理人。
二、您或您的法定代理人如不同意海博館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或您的法定代理人的個人資料，請恕無法參加本活動之評審作業，海博館直接取消您的參賽資格，不另行通知。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參賽者親自簽名）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未滿七歲者或無行為能力人，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及法定代理人簽名；七歲（含）以上未滿二十足歲者，由本人簽名及法定代理人簽名）
